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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“西部开发助学工程”后续工作的通知（2008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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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

关于做好“西部开发助学工程”后续工作的通知

（文明办〔2008〕7号）

　　为贯彻落实中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，帮助西部地区培养人才，从2000年开

始，中央宣传部、中央文明办、教育部联合组织实施了“西部开发助学工程”。几年

来，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学校按照中央要求，精心组织，周密安排，做了大量艰苦细

致、行之有效的工作，为品学兼优、家庭贫困的学生铺设了一条成才之路，为党和国

家培养了一批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。截至2007年，已先后资助大学生15021人、资助

“宏志班”高中生13350人，共投入资金3�2亿余元。“西部开发助学工程”有效地发

挥了示范带动作用，推动了扶贫济困、捐资助学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。

　　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。2007年5月，国务院发出

《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

政策体系的意见》，对进一步建立健全国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做出安排

部署。之后，财政部、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先后下发了多个配套实施办法，形成了国家

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、国家助学贷款和勤工助学等多种方式的资助

体系。

　　鉴于国家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已进一步健全，社会各种形式的捐资

助学活动已蔚然成风，经研究，从2008年起，“西部开发助学工程”不再资助大学新

入学的学生。现就做好有关后续工作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对“西部开发助学工程”已经资助的2005级—2007级大学生，以及部分规定

学制超过4年的大学生，继续资助他们完成本科学业，资助政策和资助金额不变。

　　二、今年继续开办高中“宏志班”，资助品学兼优、家庭贫困的高中学生完成学

业，资助政策和资助金额不变。

　　三、做好新一批“宏志班”受助学生的推荐审核工作。各有关地方、部门和学校

要继续坚持考前预选、逐级申报、考核公示三项制度，特别要重点做好学生所在学校

和所在村镇范围的公示，使确定高中“宏志班”资助对象的工作更加主动，过程更加

公开，程序更加规范。有关部门要与“宏志班”所在学校保持经常联系，加强工作指

导，帮助学校解决实际问题。

　　四、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受助学生思想道德教育。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进一步

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》和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，有针对性地强化受助

学生理想信念教育、国情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，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

观、价值观。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，及时了解受助学生的思想、学习和生活情

况，帮助他们克服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，鼓励他们政治上追求进步，学习上勤奋刻

苦，生活上艰苦朴素。要通过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道德实践活动，引导和帮助学生不

断提升综合素质，努力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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